第五章 工法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总则
㈠ 为推动工法制度在公司正常开展，促进公司进行技术积累和技术跟踪，提高公司的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特制定本规定。
㈡ 工法是以工程为对象，工艺为核心，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把先进技术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经过工程实践形成的综合配套技术的应用方法。工法应具有新颖性、适用性，并能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成本。
第十七条 工法管理
㈠工法主要内容包括：前言、特点、适用范围、工艺原理、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材料、机具设备、劳动组织及安全、质量要求、效益分析和工程应用实例等。工法的编写层次要分明，文字要简练，数据要准确，其深度应满足指导项目施工与管理的需要。
㈡工法是公司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开发应用新技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公司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的重要标志。
㈢工法分为国家级(一级)、省(部)级(二级)和公司级(三级)三个等级。经过工程实践形成的工法，并经公司和相应主管部门审定批准，其关键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有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为国家级工法；其关键技术达到省(部)先进水平、有较好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为省(部)级工法；其关键技术达到本公司先进水平、有一定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为公司级工法。
㈣工法审定工作按工法等级分别由公司和相应主管部门组织进行。
国家级(一级)、省(部)级(二级)工法审定时应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工法审定委员会，评委人数由组织审定单位确定，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评委不得少于30％，评委要保持相对稳定。对少数专业性强的工法，可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参加审定。审定工法时，专家们应根据工法的技术水平与技术难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用价值与推广应用前景、编写内容与文字水平综合评定工法等级。
公司级(三级)工法可由公司科技委员会并吸收有关专家负责评审。公司级工法上报集团技术质量部备案。
㈤工法的推广应用。公司各项目经理部人员学习企业工法、省(部)级工法和国家级工法，并在工程施工中加以应用。
㈥对近年来获集团公司及公司以上的科技进步奖项目中，施工中难度大、水平高的施工技术，并经工程实践证明技术成熟、有较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成套技术，编制成工法，并经本公司科技委员会批准为公司的三级工法。对其中优秀项目可申报集团公司优秀工法。对达到地区、部门先进水平，有较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优秀工法，公司将组织向市建委申报“二级”工法，直到逐级向建设部申报“一级”工法。
㈦公司工法的管理
1.公司总工程师负责推行工法的领导工作。技术质量部负责工法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工法制度的宣传教育，组织工法的推广与应用，组织工法的编制和实施，对公司编写和推广应用工法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办理奖励申报等。
2.工法实行计划管理。对工法的编制及应用，应有长远规则和年度计划。应确定工法编制的项目、编制负责人、完成时间、编制方法等。公司每年于1月30日前将编制工法年度计划上报集团技术质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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